
本院受理的江彦与蒲改分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,石家庄市裕
华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10
月9日上午10时至2020年10月
10 日上午 10 时止,在石家庄市
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
卖被执行人蒲改分名下位于石
家庄市长安区和平东路20号栗
新小区-自由港公寓 1-1-1337
房产。详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
民法院京东网发布的拍卖公
告。如有对上述拍卖房产有优
先购买权或其他合法权益的,应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7 日内向
我院书面提出,逾期或不提出
的,视为放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郭凤雷:
本院受理原告李志强诉你
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
诉通知书、限期举证通知书及
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
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
期满后的15日内。并定于举证
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节
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十二号审
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孟建国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
来本院领取（2020）冀 0105 民初
1404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
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小各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
来本院领取（2020）冀 0105 民初
1402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
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曹发刚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
来本院领取（2020）冀 0105 民初
1412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
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钟海波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
来本院领取（2020）冀 0105 民初
1397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
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周术东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
来本院领取（2020）冀 0105 民初
1417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
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军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
来本院领取（2020）冀 0105 民初
1477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
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翟立存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
来本院领取（2020）冀 0105 民初
1478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
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健不慎将警官证丢失，
警号为058383，特此声明。

崔 贞 军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003731，特此声明。

李铮不慎将警官证丢失，
警号为084360，特此声明。

戈星海不慎将人民警察证
丢失，警号为050547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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